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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學生會組織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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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86年 01月 25日制定 

中華民國 87年 12月 19日修訂 

中華民國 93年 03月 01日修訂 

中華民國 113年 02月 29日修訂 

 

第1章 總綱 

第1條  為落實校園民主，加強師生溝通，增進學生福祉，制定本章程，同昭共守。 

第2條  學生會代表得與學校行政單位溝通交涉，協調學生權益相關事務。 

第3條  會員享有學生應享的權利，並有遵守本章程及相關會議決議之義務。 

第4條  學生會相關活動受學生事務處監督及輔導之。 

第5條  會員包括全校國高中部學生並且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2章 組織章程 

一、組織架構 

第6條  學生會置會長、副會長各一人，下設公關(含網管)、執秘、學權、美宣、活

動、總務、機動共七組，各置組員若干人。 

第7條  各組職掌： 

1. 會  長：會長對外代表學生會，對內領導主持一切行政事務。學生會

之決策由會長為之，並應定期召開並主持班代大會。 

2. 副會長：協助會長對內領導主持一切行政事務及作出決策。 

3. 公關組：負責對外接洽與對外聯繫等事宜。 

4. 執秘組：負責本會文書之事宜。 

5. 學權組：負責本會學生權益之事宜。 

6. 美宣組：負責本會情境佈置及宣傳之事宜。 

7. 活動組：負責本會各項活動之事宜。 

8. 總務組：負責編列預算，管理本會收支等事宜。 

9. 機動組：負責協助各組處理緊急事件等事宜。 

第8條  全體學生為學生會當然成員，每班級各推選一位班級代表，班級代表應代表

班級參與班級代表大會，並執行以下職務： 

1. 了解並統整班級全體同學之需求及意見，代表班級於班代大會中提案

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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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積極參與班級代表大會，共同商討和解決問題。 

3. 參與學生會費預算審核及檢討工作。 

4. 有效傳遞會議上決議事項及各宣達事項，幫助全體會員確實掌握並了

解學校政策發展及活動等相關資訊。 

5. 協助學生選舉相關選務工作。 

 

二、幹部選任及罷免 

第9條  會長、副會長由本校國七八、高一二學生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之，不得連

選連任。 

第10條  會長、副會長候選人以兩人一組之方式競選，採相對多數決制。投票率不得

低於二分之一，否則應重新投票。若兩組最高票候選人票數相同，應重新投

票。若為同額競選則候選人得票數須達該選舉人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始

得當選。 

第11條  正(副)會長罷免案須經班代提出，並有五分之二以上的班代連署，經會議出

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提案方成立。 

 

第12條  正(副)會長罷免案由全體學生投票，投票率超過全體學生二分之一，且同意

票數高過反對票數，始得罷免。罷免通過後，正(副)會長應立即辭職，其行

政團隊不需負連帶責任。 

 

第13條  會長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職權，會長、副會長均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應於一個月內完成補選。補選完成前暫由學生會內幹部推選一人 

 

第14條  學生會各組組員由上屆幹部及該屆正副會長直接任免之，且學生會幹部不得

兼任社聯會各項職務及班級代表。 

 

第15條  學生會幹部解職： 

1.學生會幹部任一人皆有提案資格，提案以書面報告提出並詳細寫出原因事

由，經學生會內幹部無記名投票，超過全體幹部人數三分之一以上同意，提

案方成立，由提案人繳交書面報告至學務處由學務主任及訓育組長審核（如

提案未通過則 90日內不得再對同一幹部提出相同概念之提案）。 

2.經學務處審核通過後，啟動學生會幹部異動會議，由學務處訓育組長擔任

會議主席（主席原則上不參與投票，除非票數相同時予以採納），全體學生

會幹部為會議成員。經審閱事由、當事人到場說明後即始投票，投票採不記

名一人一票制，投票人數須佔學生會全體幹部四分之三以上，如同意票超過

二分之一提案即成立。須於會議結束後七日內繳交決議書交由學務主任審

核，核備後決議生效。 

 

三、幹部任期 

第16條  學生會幹部之任期由每年八月一日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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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條  會長、副會長之選舉應於每年五月十日前完成。每學年第二學期結業式時交

接。 
 

第3章 章程之修訂與施行 

第18條  本章程之修訂，於班代大會中提案，並應依下列程序為之： 

(1) 由學生會正、副會長或學生會會員代表(各班班代)提議、三分之二

出席、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同意，得修改之。 

(2) 由本校全體學生總數百分之一連署提交，則學生會應受理提案，班

級代表總數三分之二出席，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得修

改之。 

第19條  本章程發生疑義或需修改時，由學生會正、副會長召集各班級代表進行評議

修改之。章程訂定之修改，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重大事項，應有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通過。並經學務處審

議，轉陳校長核准後生效。 

第20條  會議之召開須請師長列席指導，並依規定向學務處報備。 

第21條  本章程未規定之議事規則，依內政部公布之「會議規範」實施。 

第22條  本章程經校長核定後公布，並自公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